南投縣企業經理人交流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本會名稱為「南投縣企業經理人交流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為正面傳播並交換各家企業經營管理經驗及知識，研究及改善企業管理實務、協助宣導政府政令之推行為宗旨。
第二章  活動內容
第3條 本會之活動著重於企業經營管理相關課題之探討與交流。
第4條 本會主要活動內容如下：
（1）企業經營管理經驗交流。
（2）不同技術領域交流。
（3）環安管理系統之研討與交流。
（4）人力資源策略探討。
（5）勞資協調相關法令之研討交流。
（6）其他企業經營管理相關課題。
第5條 本章程第四條所述活動內容得由本會另聘會員外之專業人員共同參與交流。
第三章   會   員
第6條 凡贊同上述構想、精神及活動內容之企業經理人，皆可申請加入成為本會會員。
第7條 為使本會之活動生生不息，下列事項為會員之義務：
（1） 本會會員義務參加每月一次之活動以及必要時之臨時活動。
（2） 會員對各次活動規則及相關活動心得需相互尊重、相互啟發。
（3） 本會會員之相關企業人員得以固定代理人身分出席。
（4） 會員在會內活動所得之資訊情報，如經傳播者列為機密事項時，非經傳播者同意不得對外洩漏或使用。
（5）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並維護本會組織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6） 會員無故缺席三次活動時，取消會員資格，其所繳交之會費不退還。
（7） 會員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本會決議時，得經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四章  組  織
第8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層。
第9條 本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長一名、組長若干名，會長、副會長均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一年，不連任，副會長為當然下屆會長，秘書長、財務長、組長由會長推薦，經出席會員半數通過擔任之。
第10條 本章程第九條之改選於任期屆滿二個月前完成之。
第11條 會長為本會代理人，對外代表本會；副會長協助會長襄理會務，秘書長負責會務行政作業，財務長負責經費之收支，組長負責各項活動之擬定與推動。
第12條 本會視需要得聘請活動相關之短期或常年顧問，以指導會務推動，顧問之聘任採會員提案建議，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由會長聘任之。
第五章  活 動 會 議
第13條 本會每月舉行一次活動會議，必要時得由會長召開臨時會。
第14條 本會每次活動原則上由會員輪流擔任司儀，以控制會議議程及時間。
第六章  經   費
第15條 本會會計年度起訖日期，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第16條 本會入會費新台幣1,0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1,200元整。
第17條 本會會費由財務長負責收取，會費收取後概不退還。
第18條 本會之事務費及場地費由會費動支，其他必要之費用得經會員大會討論後動支或另向會員收取。
第七章  附   則
第19條 本會章程之通過及增減修補須經會員大會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出席，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生效。
第20條 本章程於民國91年5月14日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實施。
